


关于加强老旧住宅加装（更新）电梯运行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老旧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以下简称 “加装电梯”）的运行维护运营管理，破解当前“重建设、轻管理”导致的维保缺位、费用争议、安全隐患等问题，切实保障居民乘梯安全，确保民生工程长效惠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明确核心目标
以“安全第一、权责清晰、长效运维”为原则，建立覆盖加装电梯“使用－维保－ 应急－更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杜绝因管理滞后引发的安全事故，让加装电梯真正成为便民、安心的民生设施。
（二）聚焦突出问题
重点解决当前加装电梯运行管理中存在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无专人负责）、维保服务不规范（低价维保、缩减项目）、费用分摊有争议（运维费、维修费分摊难）、应急处置不及时（困人后救援慢）等问题，填补管理空白。
（三）划定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的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包括居民自筹资金加装、政府补贴加装的电梯，以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后投入使用的设施；新建加装电梯的运行管理，须提前参照本意见明确方案。
二、明确管理责任主体与职责
（一）确定首要责任主体
加装电梯所在单元的全体业主为运行管理的首要责任主体，需通过书面协议或业主大会决议，明确以下事项：
1. 推选1－2 名“电梯管理员”（可由业主担任或委托第三方），负责对接维保单位、公示费用、协调争议；
2. 约定是否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管理（若委托，需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电梯管理职责）；
3. 无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且未委托物业的，由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暂时代管，直至业主确定管理方式。
（二）细化各方核心职责
	责任主体
	核心职责

	全体业主
	按时缴纳电梯运维、维保、检验等费用；参与电梯管理决策；监督维保与服务质量。

	电梯管理员／物业服务企业
	建立电梯管理档案（含验收报告、维保记录、检验证书）；定期公示费用收支；接到故障报警后 15 分钟内响应。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电梯维保单位
	按《电梯维护保养规则》提供 “半月检、月检、季度检、半年检、年检”服务；更换零部件前书面告知业主并提供报价；困人故障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救援。

	街道 ／ 社区
	协调业主间的费用分摊争议；监督责任主体履职情况；组织电梯安全知识宣传。

	住建 ／ 市场监管部门
	住建部门负责督促街道、社区落实管理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电梯定期检验监督，查处维保单位违法违规行为。


三、规范运维管理关键节
（一）严格维保服务管理
1. 强制签订规范合同。业主或委托的管理方须与具备电梯维保资质的单位签订书面维保合同，明确维保项目、频次、收费标准、应急响应时间及违约责任，合同期限不少于 1 年。
2. 禁止 “缩水维保”。维保单位须逐项完成法定维保项目，不得省略 “制动器测试”“安全回路检查”等关键环节；每次维保后需填写《电梯维保记录》，经电梯管理员或业主代表签字确认，并存入管理档案。
3. 定期公开维保情况。每季度在单元门口公示维保记录（含维保时间、内容、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接受业主监督。
（二）明确费用分摊与管理
1. 费用构成与分摊。日常费用：包括维保费、电费、年度检验费，按业主约定的比例分摊（可参考 “楼层越高、分摊比例越高” 原则，避免平均分摊引发争议）。
[bookmark: _GoBack]2. 维修/更新费用。小额维修（单次500元以内）从日常费用中列支，大额维修（单次超500元）或零部件更换，需提前向业主公示费用明细，按约定比例分摊。
建议业主提前预留 “电梯应急维修资金”（可按每户每月 100－500 元筹集），避免突发故障时费用分摊延误维修。
3. 费用透明管理。由电梯管理员或物业建立专用账户，每月公示费用收支明细（含收入金额、支出项目及凭证），确保无截留、挪用。
（三）强化安全风险防控
1. 强制定期检验。电梯投入使用后，每年须由市场监管部门认可的机构进行定期检验，检验合格取得《电梯使用登记证》后方可继续使用；检验不合格的，须立即停用并整改，整改期间严禁载人。
2. 完善安全警示与培训。电梯内显著位置张贴 “乘梯安全须知”“应急救援电话”；社区每半年组织 1 次乘梯安全培训，重点提醒老人、儿童正确乘梯，禁止 “靠门站立”“搬运超限物品”等危险行为。
3.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电梯内须安装有效的紧急报警装置（与电梯管理员或维保单位 24 小时连通），不得出现 “报警无人应答”情况；
4. 街道、社区联合维保单位制定《电梯困人应急救援预案》，每年组织 1 次应急演练，确保困人后能快速、安全救援。
（四）规范电梯更新与报废
1. 更新条件。电梯使用满 15 年、经评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如主体结构老化、无法通过维修达到安全标准），或年均维修费用超过初始造价 10％ 的，电梯管理员或社区须组织业主协商更新事宜，必要时可申请老旧小区改造补贴或相关设备更新改造政策。
2. 报废流程。电梯达到报废标准的，须由业主共同决议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报废处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严禁 “超期服役”或违规转让。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监督检查。住建、市场监管部门每半年开展 1 次加装电梯运行管理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维保记录完整性、检验合规性、应急响应效率；对未落实管理责任的业主群体、违规维保的单位，予以约谈警告，情节严重的向社会公示。
（二）完善投诉处理。开通 “加装电梯管理投诉专线”，业主反映的维保不到位、费用争议等问题，住建、街道或社区须在 5 个工作日内介入协调，市场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查处并反馈结果。
（三）加强宣传引导。通过社区讲座、短视频、宣传栏等形式，向业主普及“电梯管理责任”“维保重要性”“费用分摊合理性”等知识，引导业主主动参与管理，避免 “只享服务、不担责任”的消极心态。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县区可结合本地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确保各项管理要求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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